學位論文延後公開之申請
NYCU Regulations for Embargo of Thesis/Dissertation
[bookmark: _GoBack]依規定於學位考試（口試）前提出申請（相關公告請參閱附檔），以免影響後續作業。
以下整理申請重點，提供參考或轉知同學使用：
1.     可申請的理由 : (1)涉及機密、(2)涉及專利事項、(3)依法不得提供
2.     申請時間：須於學位考試（口試）前提出。
3.     申請程序 : 學生於口試前填寫延後公開申請書，敍明理由及檢附相關證明，並於學位口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核。
(建議學生提前將申請書與證明文件提供給考試委員，方便先進行了解與評估)
4.     審核要件：
•   若為「涉及機密」或「依法不得提供」：需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證
•   若為「涉及專利事項」：需提供專利申請案號或相關申請說明
5.     延後公開期限:
•   延後公開最長五年
•   期滿後如仍需延後，須再提出申請並檢附事證，送原學位考試委員或原系（所）務會議審議。
6.     其他說明
•   學生須在論文上傳系統中正確設定延後公開選項，並上傳簽章完整的申請書。
•   申請書上的日期需為口試前或口試當日
•   繳交至註冊組的論文，依國家圖書館規定，相關證明文件需夾附於論文內
•   繳至圖書館的論文無須夾附證明文件。
•   論文電子檔的授權在論文系統進行設定。
•   更多說明
7.     相關法規
•   本校學位論文延後公開處理辦法
•   國家圖書館《大專校院學位論文送存國家圖書館典藏作業要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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